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學生搭乘交通車辦法 
114 年 09 月 23 日特教推行委員會 通過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第 38 條。 

二、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 

三、 新竹縣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施辦法。 

貳、 目的 

  為照顧本校無法自行上下學身心障礙學生，提供交通車服務，提升照顧與學習品質，並減

輕家長負擔。 

參、 使用對象 

一、 領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 

二、 經新竹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無法自行上下

學。 

三、 交通車名額有限，若申請人數超過搭乘名額則以下列條件排序： 

1. 持有中度以上智能障礙或自閉症證明資格且經鑑輔會決議安置於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2. 具有顯著之下肢體障礙，移動有顯著困難，必須藉由他人或輪椅、助行器、拐杖等輔

助器材協助。 

3. 視覺空間辨識困難，並對其在不同地點間移動造成顯著影響。 

四、 提供交通車確有困難者，補助其交通費。 

肆、 申請方式 

  具補助資格之身心障礙學生、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應於規定期限內，檢具交通費

補助申請表件，向學校提出申請。 

伍、 搭乘規則 

一、乘坐交通車應遵守本校交通車搭乘規則及隨車人員的指示。 

二、若遇請假或偶發事件無法搭乘時應及時通知接送人員。 

三、為保障交通車乘車權益，經核准搭乘之學生，若因事、病假致缺席日數達該學期上課日

三分之一以上，次學年將排於最後順位。 

陸、 違規處理 

一、如下列情況於 1 週內累計發生 2 次者，停止接送該學生 1 週；1 學期累計達 10 次者，校

方得停止該學生搭乘特殊教育交通車的權利。 

1. 上學時交通車等候逾 5 分鐘仍未上車者，將直接離開前往接載下一位學生，家長須自

行送學生上學。 

2. 返家時如家中無人接應，為保障學生安全，接送人員不得將學生單獨留在家中。交通

車將於送完全部學生後，載該生返回學校，並通知家長前來接回。 

3. 因故不搭乘交通車，卻未依規定請假：學生因事病假不搭車，應提前告知隨車人員，

事假應於前一日告知，病假得於當日上午七點前告知隨車人員。 

二、 乘車危險行為之處置：學生在交通車上或等候上下車時，如經隨車助理人員勸導仍持續

有危及行車安全或造成同學傷害、不安的行為，校方得召開個案會議與家長討論；情節

嚴重者，將停止其搭乘交通車，並送特推會通過後實施。 

柒、 本辦法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通過，並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     學年度   學期 

身心障礙學生搭乘特殊教育交通車申請表  

姓    名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障礙類別及

程度 
類     度 身分證字號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地址： 

□ 上學 上車地點：  修正地點： 

□ 放學 下車地點： 修正地點： 

備   註 
請填寫搭乘校車時，校方需注意及配合事項 

 

學校審核結果  □ 通過    □不通過 

審核單位

核章 

 

 

 

說明： 

1. 本表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一個月內完成填表申請，並送交本校特教組，審核通過始

能搭乘。 

2. 學生必須依照「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特殊教育交通車搭乘辦法」之規定，務必

嚴格遵守交通車搭乘辦法之規範，違者將依規定處理，嚴重者將停止其搭乘交通

車之權益。 

3. 本申請表僅作為校車路線排定之參考，詳細接送時間表待路線排定後，另行通知

上下車時間，並請家長務必每天提早並親自陪同候車。 

4. 本校校車若因搭乘人數眾多而影響第一節上課時間時，請家長衡量狀況，能自

行接送者，請盡量自行接送，校方將為您申請交通補助費。 --------------

----------------------------------------------- 

家長簽名：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   學年度  學期特殊教育交通車 

違規記錄表 

年        月 第     頁 

日期 時段 學生姓名 

違規記錄 

紀錄人 導師核章 

事由（代號） 家長簽名 

／       

／       

／       

／       

／       

／       

／       

／       

／       

／       

／       

／       

／       

／       

備註： 

違規項目： 

  無故未搭乘交通車 請假未事先告知導師 返家時家中無人接應 逾時未搭乘交通車 

 其他：＿＿＿＿＿＿＿。 

 

承辦人：                 輔導主任：                  校長： 

 



   學年度  學期學生違規並宣導交通車搭乘辦法通知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便於上下學，能受到更多照顧與更佳學習環境，以減輕身

心障礙學生家長之負擔，並考量交通車的行駛安全，予以宣導本校交通車搭乘辦

法，請家長審閱並能協助配合，若有不便之處可提出討論，我們可再協調較佳的合

作方法，附上搭乘違規紀錄表供參考。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學年度  學期特殊教育交通車搭乘違規記錄表 

年        月 第     頁 

日期 時段 學生姓名 

違規記錄 

紀錄人 導師核章 

事由（代號） 家長簽名 

／       

／       

備註： 

違規項目： 

  無故未搭乘交通車    請假未事先告知導師  

  返家時家中無人接應   逾時未搭乘交通車   其他：＿＿＿ 

    

        ---------------------家長回饋--------------------- 

  我已審閱特殊教育交通車搭乘辦法，能配合相關規定。 

  本學期有不便之處，想提出討論:                                      

            

            年    月    日  家長簽名:                       

 



   學年度  學期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學生搭乘特殊教育交通車 

約定(切結)書 

 

一、本人子弟搭乘學校交通車願意遵守「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特殊教

育交通車搭乘辦法」。  

二、本人子弟上放學之接送方式，於交通車到站後（請  ）:  

       本人(或家人)願意每天親自到站接送。  

       本人(或家人)無法每天到站接送，願意讓子弟自行到站候車。

放學到站下車後，敝子弟亦能自行回家，本人願意自負其安全

之責任。 

       其他 (請說明)                                

 

    學生班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家長(切結人)簽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